
证券代码：

002213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2010-029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

在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黎春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黎春女士个人简历见

2010

年

11

月

1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922

证券简称：

*ST

阿继 公告编号：

2010-049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自

2010

年

11

月

3

日公布了重组预案后，目前正在对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并编

制重组报告书等材料，重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0-040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程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银川中院

"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

召开。 审计评估工作及公司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正在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

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0-096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28

日将全部会议材料以书面方式提交给全体董事；至

2010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5

：

00

时，董

事会

6

名董事传回表决票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签署

<

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表

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

。

同意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 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

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

议》。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0-097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10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0

年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以传真方式召

开。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8

日将全部会议材料以书面方式提交给全体监事；至

2010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5

：

00

时，监事会

3

名成员传回表决票。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签署

<

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 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

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

议》。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0-098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自

2007

年

5

月

23

日公司股票暂停上市以来， 公司董事会一直在全力推进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工

作。

2007

年，公司根据债务重组的总体计划，在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实施了第一

步债务重组。

2008

年

5

月

1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为化解退

市风险同时为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的盈利能力，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以下简称

"

聚友网络

"

或

"

甲方

"

）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乙方

"

）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

生（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订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本次资产重组拟注入资产为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

100%

股权。 丙方承诺，其拟注入聚友网络的

资产运营规范、权属清晰，无财务、法律瑕疵；资产盈利能力较强，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符合本次重组利益

相关各方的要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与公司债务重组结合进行

,

并同步推进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

甲方、乙方和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将尽快完成对本次交易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 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就本次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2010-033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西安老孙家饭庄营业楼

项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产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老孙家饭庄营业楼项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

100%

股权通过西安产

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事项分别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分别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

2010

年

10

月

29

日的《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依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三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项目公司的股

权转让事项已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西安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 现公开挂牌期

限已满，本公司已征集到唯一进场摘牌受让方连华青、赵崇清、陈笑玲三位自然人联合受让该宗股权。

2010

年

12

月

2

日，依据西安产权交易中心之相关规定，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连华青、赵崇清、陈笑

玲三位自然人（以下简称

"

连华青等三人

"

）就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并依照相关规定

将《产权转让合同》提交西安产权交易中心审核备案。

依据《产权转让合同》，公司（甲方）将所拥有的项目公司

100%

的股权以协议转让的形式出让给连

华青等三人（乙方），股权转让价格为

16,800

万元。经甲、乙双方约定，产权转让总价款采取一次性付清方

式：

(1)

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

2

日内将人民币

5000

万元作为向甲方支付的定金汇入西安产权交易中心

指定帐户，乙方在支付产权转让总价款时，甲方应将定金退还给乙方或抵作价款；

(2)

产权转让总价款应

在本合同签订后

45

日内一次付清。 对于产权转让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定，采用如下

方式处理：项目公司原有员工与项目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的，乙方同意由项目公司继续与员工执行

劳动合同；项目公司原有员工自由选择时，乙方尊重员工的选择。 乙方履行上述义务，以项目公司与原有

员工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且甲方在交接日前已经将书面劳动合同移交给乙方为前提。 项目公司原有职

工愿意回甲方工作的，甲方同意接收并给予妥善安置。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949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2010-045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区粘胶短丝车间停车安检维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0

年

12

月

1

日， 公司新区粘胶短丝车间室外部分排风风道及风机外壳因故起火，直接损失

20

余

万元，造成公司新区粘胶短丝生产线停车。为确保安全生产，需对风道及风机进行安检、维修，公司计划新区

粘胶短丝车间停车

15

天。 预计停车期间将影响公司粘胶短丝产量约

180

吨

/

日，占日产量的

54.5％

；影响公

司

2010

年

12

月份粘胶短丝产量

2700

吨，占月度计划的

26.39%

。

目前，公司生产能力为年产粘胶长丝

50000

吨，粘胶短丝

150000

吨，氨纶纤维

8000

吨，此次停车对公

司全年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４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协议方式受让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

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 上述事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第

２０１０－０３７

、

２０１０－０４１

号公司公告。 本公司受让江西长

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事项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取得了景德镇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工商登记变更主要事项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及其配套通用设备

、

器件的研

发

、

制造

、

销售

。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子产品及其配套

通用设备

、

器件

、

无氟压缩机

、

电冰

箱及其配件的研发

、

制造

、

销售

。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2010-034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持有情况

截止

2010

年

12

月

1

日，

CAPITAL 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

（以下简称

"CAPITAL

公

司

"

） 持有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66,903,047

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

36.815%

。

CAPITAL 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

始建于

2002

年

7

月

12

日， 注册地址：

TrustNet

Chambers,P.O.Box 3444,Road Town,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

。 法定代表人：许光纯。 实收资本：

500

万

美元。 经营范围：投资事业、控股公司、对外贸易与技术转移。

二、拟减持股份情况

2010

年

12

月

1

日， 本公司接到

CAPITAL

公司的通知，

CAPITAL 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

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以调整目前股东持股比

例，合计拟减持数量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不超过本公司总股份的

6%

（约为

1,000-1,090

万股）。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敦促

CAPITAL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合法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受

CAPITAL

公司委托，本次减持事项已指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北京东路证券营业部担任

全程经纪服务商。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200770

证券简称：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2010－045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条、

14.1.3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暂停上市。 该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

日

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公告编号：

2010－017

。

目前，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制定的为争取股票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逐一落实和实施。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国外订单的生产正有序进行。公司将继续抓好国外订单的生产和国内订单的投标工作，加强内部

管理，严控成本，努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

2010-059

证券代码：

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B

公告编号：

2010-059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本公司股东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亦庄国际

"

）通知。亦庄国际已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1,666,500

股质押

给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披露日

,

亦庄国际持有本公司

583,333,334

股股票，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7.04%

，其中已质押

291,666,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2%

。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2010－038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转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商务部商资批

[2010]1188

号《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

司战略投资上市公司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原则同意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

12.25%

的股份转让给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63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

2010

）第

181

号关注函，要求公司就以下

事项进行核查并予以公告：

1

、目前市场中关于公司的传闻：（

1

）华东科技拟建

1.5

代线是

"

做大触摸屏，技术比

iphone

的要好

"

；

（

2

）

"

华东科技已拥有四年以上触摸屏研发、生产经验

,

研发力量雄厚

,

生产工艺先进

,

产能在国内无人望

其项背

.

以自有技术与

ITO

单层技术和彩色大尺寸电容屏及成品率

87％

的企业绝对优势

"

；（

3

）公司是

"

国内第一的触摸屏公司

"

；（

4

）公司上半年触摸屏

"

增加了膜对膜产品，而且该新产品确实是用于手机

"

。

2

、江苏省科技厅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公示了

2010

年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拟立项目，其中包括

公司的可多指触控的投射电容式触摸屏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该项目的主要内容，应

用领域，申请、获批该项目的审批程序，对公司业绩及利润的影响等情况。

就上述事项，本公司正在积极核查、核实中，待核查、核实清楚，公告后，公司股票（简称华东科技，代

码

000727

）将复牌。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045

证券简称：广州国光 编号：

201061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中山国光合作方转让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持有

40%

股权的参股公司中山国光电器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国光）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达成了一

项股东协议，持有其

60%

股权的大股东香港创汇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香港创汇）拟将

30%

股权以人民币

3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威莱数码（中山）有限公司（下称威莱数码），本公司放弃该等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该股权

转让后，中山国光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香港创汇持有

30%

，威莱数码持有

30%

，广州国光持有

40%

，

变动前后本公司对中山国光的股权不变，中山国光的注册资本仍为

60

万美元。 中山国光董事长、法定代表

仍为原大股东代表梁荣锵先生，总经理由新股东威莱数码委派，中山国光新的董事会由

7

名成员组成，本公

司委派

3

名，香港创汇和威莱数码各委派

2

名。

中山国光新股东威莱数码是

2002

年在中山设立的一间音响公司， 主要从事数字化视听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拥有

valle

注册商标，以及约

120

家经销商的内销销售网络，威莱数码的加入，为中山国光注入新的品

牌及销售网络，有利于带动中山国光的市场开拓和经营活力，取得持续健康发展。威莱数码及其股东与本公

司无关联关系，由于中山国光为中外合资有限公司（港资），该项股权转让须报外经部门审批后办理转让登

记手续。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0-028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二零一零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投资公司

"

）收购北京启明星

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全公司

"

）

100%

股权和向其增资。 《关于设立北京启明星辰信息

安全投资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新设子公司收购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向其

增资的公告》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16

日

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安全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获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安全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5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6,692

万元，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2,5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6,692

万元，其他项目未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374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6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组合式防伪瓶盖生产线新建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0

年

10

月

28

日，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

年产

3

亿只高档铝防伪瓶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节余资金实施

"

组合式防伪瓶盖生产线新建项目

"

的议案》，本次

会议决议及上述议案内容已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0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决议公告已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现将组合式防伪瓶盖生产线新建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0

年

11

月

29

日， 组合式防伪瓶盖生产线新建项目取得湖北省大冶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登记备

案项目编码为

2010028134990090

的项目登记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3

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0-037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高达明先生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将

238

万股（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的

4.91％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

）质押给宜宾市翠屏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上述事项的相关手续。

本次质押后，高达明先生已将其所持公司股份

838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7.27％

，占公司总股本

的

5.22%

）用于向银行申请贷款质押。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0-025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起停牌。目前，公司正与

控股股东及有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沟通、协商。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

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股票简称：新中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４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授权董事会择机处置公司所持

２８

，

１１６

，

０００

股北新路桥

股权。

截至本次披露前，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交易期间内，公司已通过大宗交易系

统出售北新路桥股份

９

，

４７２

，

５００

股，达北新路桥股份总额的

５％

，并已履行披露义务。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减持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交易期间内， 公司董事会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出售了北新

路桥股份

９

，

４７２

，

５００

股，达北新路桥股份总额的

５％

。

公司本次出售北新路桥股份情况详见下表：

日 期

交易股数

（

股

）

留存股数

（

股

）

交易均价

（

元

／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９

，

４７２

，

５００ ９

，

１７１

，

０００ ２１．６４

本次出售北新路桥部分股份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出售后留存北新路桥股份

９

，

１７１

，

０００

股，

公司董事会将遵照股东大会授权，择机处置。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７１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联交所规定出具月度报表的公告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５Ｂ

条，按月出具报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报表内容如下：

截至月份（日

／

月

／

年）：

３０／１１／２０１０

致：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呈交日期

０３／１２／２０１０

Ｉ．

已发行股本变动

普通股数目

优先股数目

其他类别股份数

目

（

１

） （

２

）

上月底结存

５００

，

０４６

，

８００ ２

，

１９４

，

５４１

，

２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月增加

／

（

减少

）

０ ０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月底结存

５００

，

０４６

，

８００ ２

，

１９４

，

５４１

，

２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呈交者：马金儒

职衔：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兼公司秘书

（董事、秘书或其他获正式授权的人员）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３５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福特品牌商用车

５

，

４０６ ３

，

７００ ４８

，

０４６ ３０

，

６２３ ５

，

２８５ ３

，

３５４ ４７

，

８７６ ３０

，

１３３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６

，

１８０ ４

，

７７６ ５８

，

４５３ ４２

，

９０７ ５

，

７３８ ３

，

９９９ ６１

，

５１２ ４１

，

６５１

ＪＭＣ

品牌皮卡及

ＳＵＶ ６

，

７３３ ３

，

５１８ ５３

，

８４５ ３０

，

３７７ ５

，

９８７ ３

，

５４７ ５４

，

７００ ３１

，

１０７

合计

１８

，

３１９ １１

，

９９４ １６０

，

３４４ １０３

，

９０７ １７

，

０１０ １０

，

９００ １６４

，

０８８ １０２

，

８９１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３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１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黎明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人同意，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公司拟使用

１１

，

２８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８

，

３９６．６２

万元及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８８３．３８

万元。 保

荐机构、监会事和独立董事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 议案的具体内容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４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通过专人、传真等方式送达给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谭玉玲女士召集并主持，全体监事经

过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人同意，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１１

，

２８０．００

万元归还银行借款

８

，

３９６．６２

万元及补充

流动资金

２

，

８８３．３８

万元，具体事项如下：

１

、 归还银行借款明细如下表：

序号 贷款银行 贷款起止日期 年利率

（

％

）

金额

（

万元

）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１４

至

２０１２－３－３０

７．５６ １９３．６２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７．５６ １２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７．５６ ５２０．００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２７

至

２０１１－３－３０

７．５６ ３５０．００

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３０

至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７．５６ ３７０．００

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５－５－３０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０

７．５６ ６００．００

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５－７－８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０

７．５６ ３０１．００

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５－１１－７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０

７．５６ ２５２．００

９

长沙银行华龙支行

２０１０－６－１２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１２

１２．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上海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营业部

２０１０－６－１３

至

２０１１－６－１２

９．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１１

上海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营业部

２０１０－６－３０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０

９．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交通银行长沙高桥支行

２０１０－９－１３

至

２０１１－９－１２

６．３７ ２

，

７００．００

合计

８

，

３９６．６２

公司已经取得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桥支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南大康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提前还款的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出具的《还款无异

议函》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塘支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龙支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还款的函》： 均同意公司提前归还上述借款， 并对公司提前还款无任何异

议。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８８３．３８

万元。

本次资金使用不超过

６

个月，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实施还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事宜。 使用期满后，公司

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经自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归还借款或补充流动资金后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

用，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５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８７

号文核准，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６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４．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６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６４

，

４０８

，

３６８．１６

元。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

健验［

２０１０

］

２－２２

号 验资报告。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８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本次募集资金超过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部分为

３４５

，

４９８

，

３６８．１６

元。

基于公司的发展规划以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业绩，公司拟将募集资金

超额部分人民币

１１

，

２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借款

８

，

３９６．６２

万元及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８８３．３８

万元。具体如

下：

１

、归还银行借款明细如下表：

序号 贷款银行 贷款起止日期

年利率

（

％

）

金额

（

万元

）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１４

至

２０１２－３－

３０

７．５６ １

，

９３６

，

１７５．８３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

至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０

７．５６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０

７．５６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２７

至

２０１１－３－

３０

７．５６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４－１２－３０

至

２０１２－９－

３０

７．５６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５－５－３０

至

２０１２－１２－

３０

７．５６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５－７－８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０ ７．５６ ３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０５－１１－７

至

２０１２－１２－

３０

７．５６ ２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长沙银行华龙支行

２０１０－６－１２

至

２０１０－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上海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２０１０－６－１３

至

２０１１－６－１２ ９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上海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２０１０－６－３０

至

２０１０－１２－

３０

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交通银行长沙高桥支行

２０１０－９－１３

至

２０１１－９－１２ ６．３７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公司已经取得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桥支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南大康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提前还款的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湖天支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出具的《还款无异

议函》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塘支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龙支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还款的函》： 均同意公司提前归还上述借款， 并对公司提前还款无任何异

议。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８８３．３８

万元。

本次资金使用不超过

６

个月，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实施还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事宜。 使用期满后，公司

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经自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归还借款或补充流动资金后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股东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并已承诺

归还借款或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应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

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

民币

１１

，

２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１１

，

２８０．００

万元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

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大康牧业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归还银行借款，有助

于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效率、

降低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大康牧业上述募集

资金使用行为经过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大康牧业以部

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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